附件1 
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文件
《上海市河道疏浚底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
DB31 SW/Z 018-2021  第1号修改单
 
1 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1.本修改单经上海市水务局2026年4月8日以沪水务〔2026〕66号批准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2.本修改单是DB31 SW/Z 018-2021的组成部分，应与该标准配套使用。 
2 修改内容
1. 第6.2.1.2 ，修改为：
“还田利用优先选用低洼地，低洼地可参考临近地块的标高控制。”



附件2
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文件
《上海市河道疏浚底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
DB31 SW/Z 018-2021  第1号修改单 条文说明

6.2.1.2，（第1号修改单修订）
根据6.2.1.1，河道疏浚底泥“检测结果满足附录C‘河道疏浚底泥还田、还林污染物限制’表C-1和表C-2要求的，可还田利用”的规定，河道疏浚底泥符合表C-1和表C-2规定的，便可用于还田。而对于无污染、低污染的疏浚底泥，则可优先用于低洼田地。优先用于低洼田地，有利于低洼田地的地势抬高、改善农田排涝条件。低洼田的标高，则可以参考周边临近田块进行控制。
